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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职院科〔2019〕57 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度院级科研课题 

党建专项研究及德育专项研究的通知 

 
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 

根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、十九大精神和习

近平总书记对党建、宣传思想、从严治党等工作的讲话精神、

紧紧围绕职业教育发展，推动学院内涵建设，提升学院核心

竞争力，提高学院党建及德育科研的质量，促进学院党建实

践及德育工作的科学发展，同时做好省级党建课题和德育课

题的培育工作，2019 年度院级科研课题专项研究工作现在启

动，请各部门积极宣传，有关人员主动参与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课题类别 

2019年院级科研课题专项研究分别设立“党建专项研究”及

“德育专项研究”两个专项研究。本次申报设课题指南（详见附

件1）。研究周期为2年，未能按期结题的，届时需提交延期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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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处将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予以延期的处理，最多延期一次，延

期后还未能结题的将作撤项处理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“党建专项研究”和“德育专项研究”面向全院所有研究兴

趣和研究基础的教职工。中级以下职称的教职工申报一般课题，

需要两名同行高级职称人员在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专项

项目申报书》里填写推荐意见。目前有院级课题在研项目的课题

负责人不能参加申报。 

三、申请评审程序 

（一）提交电子申报书 

申报者于2019年11月20日前将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

专项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电子版发送至kosun_xu@163.com进

行形式审查。 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、提交纸质申报书 

2019年11月20日到25日为形式审查时间。通过形式审查的课

题，我处将通知申请者提交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专项项

目申报书》纸质稿(原件1份，复印件份数4份)，要求用A4纸双面

打印。 

（三）学术委员会评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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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上旬，学术委员会将组成专家组，进行通讯评审，

专家组将根据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评审指标体系》，综

合考虑课题的选题意义、研究基础、课题设计、研究方法、研究

条件五个方面进行评分；12月中旬，学术委员会将召开全体会议，

对专家组评审结果进行审核批准，确定立项名单。 

四、立项标准、经费资助标准、结题标准 

（一）立项标准 

“党建专项研究”立项不超过5个课题、“德育专项研究”

立项不超过5个课题。按课题最后得分从高至低取申报数的前70%

立项，且课题最后平均分至少达到65分。如最后一个名额有分数

并列情况，则用投票方式裁定。 

（二）经费资助标准 

专项课题每项资助经费5000元。 

（三）结题标准 

严格按照申报书承诺的研究成果（含阶段性成果）结题。

成果形式为学术论文的，要求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

术期刊上至少发表一篇。在非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，将视为

不满足结题要求。成果形式为对本单位或政府部门起到重要咨询

作用或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应用型研究成果的，如调查研究

报告、决策建议等，需持采用单位的采纳证明和应用过程及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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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佐证材料，经专家评审会鉴定通过。 

联系人：许可纯；联系电话：13829620310（691311）。 

 

附件：1.“党建专项研究”及“德育专项研究”课题指南 

2.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专项项目申报书 

 

科研设备处 

2019 年 11 月 1日 


